
        「民權法」第六集公衆參與 
 
 
1964年「民權法」第六集規定，華盛頓州交通部必須確保在工程項目區受到影響的每個
人都有機會發表意見，並針對影響其社區的交通計劃及活動作出反應。 
 
為了幫助此項工作，我們請您自願向我們提供有關您的種族、族裔及/或性別的資訊。您
無需披露所要求的資訊，亦可參加本次會議。   
 
華盛頓州交通部(WSDOT)的聽證會協調人及平等機會辦公室(OEO)會儘量將收集到的資訊
予以保密。如欲瞭解該過程詳情，請洽「民權法」第六集協調人，電話號碼 360-705-

7098。   
 
 
請回答以下問題： 
 
專案名稱 日期 
 
 
公開會議日期 
 
 
 
姓名(任選)  (請正楷填寫) 
 
 

性別： 
 
  男     女     

一般性族裔識別類別(請鉤選所有適用項) 
 

 非裔美國人        美國印第安人/阿拉斯加州土著     亞裔/太平洋島嶼人     
 

  白人                    西語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
 
種族及/或膚色 原國籍 

 
 
 

  
 
在您填寫完本表之後，請將其放入註冊臺上指定的箱子。 
 
 



謝謝您的參與！ 
 
 

Dot 表格 272-059 EF 


